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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果茶茶””与与““茶茶ππ””像像孪孪生生
两两企企业业被被判判赔赔6600万万
济南中院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本报记者 崔岩 通讯员 张洁

认为“果茶”与“茶π”相似
农夫山泉索赔200万

2016年，农夫山泉公司推出了“茶
π”饮料产品，并于同年3月为“茶π”饮
料（含四种产品）的设计全部申请了外
观设计专利。2017年下半年，为证明被
告存在侵权行为，原告农夫山泉公司
向公证处申请保全证据。公证处通过
实地购买产品，取得了相应票据，并对
所购商品进行拍照、封存。

农夫山泉公司认为：被告动力健
公司、能力源公司生产销售的“果茶”
饮品，其正面包装、装潢与“茶π”饮品
高度相似，易造成消费者的混淆误认，
其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给原告带来
巨额经济损失。故原告农夫山泉公司
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立即停止擅自
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及虚假
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告动力健
公司、能力源公司连续六个月刊登道
歉声明，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判令被
告赔偿原告农夫山泉公司经济损失及
合理费用共计200万元。

两被告一个没到庭
一个坚称自己没过错

被告能力源公司辩称，原告农夫
山泉公司所诉的其涉案不正当竞争行
为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能力源公
司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被告主体不

适格，本案中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赔
偿数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能力源公司称，被诉商品名称“果
茶”的商标系注册商标，产品在外包装
上，与“茶π”就名称、字形、字体的排列
顺序有着本质的区别，并在商品瓶贴
中载明了本公司自身的信息，客观上
标注了商品来源，加强了商品与商品
之间的区别，不会导致公众混淆。作为
商品的经营者，能力源公司只是受动
力健公司的委托，代为加工被诉商品。
能力源公司在加工被诉商品时，仅仅
从形式上灌装被诉商品和物理上的贴
标，并不能决定被诉商品“果茶”的包
装、装潢样式和容器外观设计工作，也
不能决定产品的生产数量、运输、产品
的销售决策等经营行为。故动力健公
司作为被诉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应就
被诉产品的一切经营行为及后果自行
承担责任；能力源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动力健公司经传唤无正当理
由未出庭应诉。

法院认为涉案商品
构成不正当竞争

济南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
议焦点是二被告是否实施了擅自使用
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及虚假宣传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被控产品各被告
是否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经查，原告的“茶π”饮料产品自上
市以来，依托“农夫山泉”的品牌优势，
投入巨额广告费进行推广宣传，该产
品在国内已具有一定知名度。其包装

装潢创意独特，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
显著特征，符合特有的包装装潢构成
要件。经当庭拆封比对，被控侵权果茶
饮料与“茶π”系列饮品不仅在包装瓶
的设计、整体造型、瓶贴的位置布局、
底色、图案元素等细节处理与原告产
品相似，且饮品的四种口味也与原告

“茶π”对应、相同，造成一般消费者在
购买时不易对涉案商品进行区分，或
产生涉案商品存在相互关联的误解，
对原告构成不正当竞争。

就侵权责任的认定问题，被告动
力健公司作为侵权产品的生产商，其
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实施不正当竞争行
为，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
责任。被告能力源公司作为侵权产品
的受委托方，为被告动力健公司代工
生产侵权产品，直接参与了侵权行为
的实施，构成共同侵权。两被告内部之
间系委托合同关系，但并不能因此而
免除任一方对外的民事责任，故两名
被告应对侵权行为共同承担责任。因
原告未向法庭提供侵权受损或被告侵
权获利的直接证据，济南中院根据被
告的经营规模、过错程度、侵权产品的
销售范围，以及原告产品的知名程度
及制止侵权合理费用开支等因素，酌
情确定赔偿数额。

综上，济南中院依照相关法律规
定，判决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农夫山
泉公司不正当竞争行为，停止生产、
经营、销售与原告“茶π”饮料产品的
包装装潢近似的饮品，并赔偿原告农
夫山泉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60
万元。

“农夫山泉有点甜！”提起这句大
家耳熟能详的广告词，映入脑海的首
先是形形色色的农夫山泉饮品系列。
近日，济南中院审结了农夫山泉起诉
动力健、能力源果茶饮料不正当竞争
纠纷一案。

告告矿矿泉泉水水虚虚假假宣宣传传
一一男男子子索索赔赔败败诉诉
法院认定厂家宣传不构成欺诈

一男子认为矿泉水标签上的广告
“天天饮用，健康长寿”属虚假宣传，遂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退款及赔偿。近日，
济南中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认为涉
案矿泉水标注“天天饮用，健康长寿”等
字样并不足以误导消费者的消费选择，
不构成欺诈。

本报记者 崔岩 马云云

2014年11月7日，济南市民贾某在济南
家乐福公司购买了品牌为“恒大冰泉”的
矿泉水15瓶，单价6 . 5元。该矿泉水标签上
标示有“天天饮用，健康长寿”的字样。

贾某称，该矿泉水标注有意夸大宣
传，标注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硒、锶等20多种
常量及微量元素。此外，该矿泉水标签还
标注“黄金水源”“深层矿泉”，没有事实依
据，同时，也对消费者构成了实质性诱导
及欺骗行为。

“涉案商品没有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标
注所应当标注的内容，并宣传含有二十多
种微量元素及‘天天饮用，健康长寿’的标
语，存在违法行为。”贾某称，他要求判令
济南家乐福公司退还货款97 . 5元，并给予
500元赔偿。

宣传标语是否违法？一审法院查明，
因涉案商品标签中存在“天天饮用，健康
长寿”的字样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属于含有虚假、夸大内容，吉林靖宇县质
量技术监督局已经做出处两万元罚款和
责令召回相关产品的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矿泉水标签上
标示有“天天饮用，健康长寿”和“硒、锶等
20多种常量和微量元素”字样，但仅对于偏
硅酸、钾、钠等部分指标进行了标注的情
况。该情形已被相关行政机关认定违反食
品安全法的规定，并要求予以召回。贾某
所购买的矿泉水在应予召回的范围，贾某
请求退款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但贾某主
张的因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有欺诈而产生
损失的主张不成立。宣传字样不足以误
导，不构成欺诈。

贾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济南中
院。济南中院二审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该
案涉案矿泉水标注“天天饮用，健康长寿”
等字样并不足以误导消费者的消费选择，
不构成欺诈。

另外，根据关于包装饮用水的相关规
定，该涉案矿泉水系预包装的饮用水，属
于豁免强制标识营养标签的预包装食品，
其所标注的“天然矿泉水特性指标”并未
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济南中院认为，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
予以维持。驳回贾某上诉，维持原判。

被法院判包装装潢侵权的“动力

健”牌果茶。（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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